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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9_A9_B3_

E2_80_9C_E5_9B_BD_E5_c122_480010.htm 目前国家赔偿法对

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的程序规定不是很明确，法院赔偿

委员会在审理赔偿案件一般适用书面审理方式，但最近两年

来法院有一种颇引人注目的改革趋势，就是赔偿委员会审理

赔偿案件朝“国家赔偿诉讼”的方向发展，将其定位为与刑

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并列的国家第四大诉讼，如有

人认为，“贯彻落实国家赔偿法，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首先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申请国家赔偿的诉权，”“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诉讼

地位是平等，⋯⋯在诉讼程序上，更应注意维护处于弱势地

位的赔偿请求人的权利。赔偿义务机关拒不提供证据，或者

提供证据不详实、不充分，不足以推翻赔偿请求人提供的证

据，则赔偿义务机关当然应承担败诉的责任。”“国家赔偿

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 笔

者认为这种说法首先没有搞清国家赔偿案件审理方式的特点

，混淆了审判程序与决定程序的区别，按照诉讼原理，诉讼

的特点大体包括：有争议的事实存在、有明确的原告和被告

、有特定的完整的诉讼程序、诉讼参加人的范围包括司法机

关、当事人外，还应包括证人、鉴定人等、应当制定判决和

裁定、当事人应当可以上诉，检察机关应当可以提出抗诉等

。赔偿法规定的赔偿程序是申请人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向复

议机关所在的同级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委员会作出的

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书，必须执行，没有赋予赔



偿请求人对赔偿决定的上诉权，检察机关对赔偿委员会办理

赔偿案件的活动也无权实行监督，即使发现赔偿委员会的决

定存在错误，也没有对其进行监督的程序和途径。所以从诉

讼理论的角度而言，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将其定位为“国家

赔偿诉讼”。 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也决定司法赔偿不能采用

诉讼模式，我国的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是由同级人大产生，对

同级人大负责，是“一府两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平衡

，互不隶属，检察机关还享有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权，如果司

法赔偿采用诉讼模式，意味着检察机关很多时候要成为被告

，这在法理上是一种逻辑混乱，何况在司法赔偿程序中检察

机关对法院基本没有监督权。而在法院本身作为赔偿义务机

关的时候，违背了审判程序中“任何人不得为自己的法官”

的基本原理。 退一万步讲，假设对司法赔偿采取诉讼模式，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目前不可能建立专门的司法赔偿法院，

而只能由现行法院采用，人民检察院监督，然而司法赔偿的

主要部门恰恰是法院和检察院，因此，如果采取诉讼模式，

必将普遍存在“自己当自己案件法官”的问题。即使由上级

法院审判、上级检察院监督，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因为实

践中，许多案件尤其是后来需要赔偿的案件，事先往往都经

过上级法院、检察院的请示批复才作出决定的，因此，诉讼

模式中的审判者和法律监督者都很难做到客观超脱，公正性

值得怀疑。 事实上，国际上对司法赔偿一般都不采取诉讼模

式，而是采用由赔偿委员会直接作决定的方式，而且很多国

家和地区的赔偿委员会都不是设在法院里面，目的就是要保

证决定的客观公正性。这是因为司法赔偿案件任务单一，一

般只解决赔偿问题，不关注行为本身是否错误、是否违法侵



权的问题，而且司法赔偿之前一般已经过了诉讼阶段，事实

清楚，再实行诉讼，费时费力，意义不大。 所以那种试图把

司法赔偿搞成诉讼模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理论上是自

相矛盾的，在实践中也是寸步难行的。 注：[1]参见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李国光2002年1月在江苏无锡召开的全国高级人民

法院赔偿委员会主任会议的讲话：《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积极开展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新局面》。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